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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第 109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1月 17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時 30分 

二、地點：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14樓東側法制處會議室 

三、主持人：尤主任委員天厚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坤亮 

四、出席委員：王毓正  李孟哲  陳汶津  陳琪苗  黃正彥 

              黃俊杰  廖欽福  朱瑞麟 

五、列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六、訴願案件審議事項： 

(一)報告事項 

第一案：林因學校附設幼兒園事件，於 108 年 11 月 18 日向

臺南市立國民中學提起訴願，嗣於 108 年 12 月 24

日以書面請求撤回，業經本府以 108 年 12 月 24 日府法

濟字第 1081425533 號函復訴願人後結案。 

第二案：任因請求解編或徵收學校用地事件，不服本府 108

年 4月 15日府教永字第 10810390355 號函提起訴願，因

本件訴管轄機關為內政部，故經本府以 108 年 12 月 27

日府法濟字第 1081425540 號函移請本府教育局檢卷答

辯至內政部在案。 

(二)討論事項 

第一案：審議蔡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

環境保護局 108年 9月 17日環事廢裁字第 108092971號

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

回其訴願。 

第二案：審議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

不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 年 10 月 16 日環稽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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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0111215 號函附 108 年 10 月 8 日環土廢裁字第

108103250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

回其訴願。 

第三案：審議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

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自 108 年 10 月 15 日起至 108 年

11月 18日按日連續裁處其新臺幣 1,200元等 35件裁處

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

回其訴願。 

第四案：審議陳、巫、陳等 3人因違反臺南市空地空

屋管理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

年 10 月 1 日環清廢裁字第 108103131、108103132、

108103133號等 3件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 

    (一)巫訴願部分：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

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    (二)陳、陳訴願部分：訴願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

第 77條第 6款規定，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五案：審議李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

府環境保護局 108年 11月 18日環空字第 1080125504號

函附環空字第機 108111409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，駁回

其訴願。 

第六案：審議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

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年 10月 2日環稽

字第 1080106604 號函附 108 年 9 月 27 日環空固裁字第

108090227 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，駁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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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訴願。  

第七案：審議杜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

府環境保護局 108年 10月 2日環空字第機 108090967號

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81條第1項規定，撤銷原

處分。 

第八案：審議王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

府環境保護局 108年 10月 9日環空字第機 108101016號

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

回其訴願。 

第九案：審議黃因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，

不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08 年 11 月 1 日南市社兒字第

1081252908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

回其訴願。 

第十案：審議陳因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，

不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08 年 11 月 26 日南市社兒字第

1081320633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

回其訴願。 

第十一案：審議許因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

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08 年 10 月 30 日南市社

兒字第 1081251636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二案：審議柯因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

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08 年 11 月 26 日南市社

兒字第 1081320637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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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三案：審議許因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

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08年 11月 8日南市社兒

字第 1081260142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四案：審議蔡因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

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08 年 11 月 26 日南市社

兒字第 1081320640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五案：審議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，不服

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108 年 9 月 24 日南市勞安字第

1081094833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六案：審議廖即美容工作室因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，

不服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108年 10月 4日南市勞安字第

1081103128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七案：審議林即工程企業社因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，

不服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108 年 10 月 16 日南市勞安字

第 1081133091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八案：審議蔡即快餐店因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，不服

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108 年 10 月 18 日南市勞安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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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1154335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九案：審議許即企業社因違反就業服務法事件，不服

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108 年 10 月 30 日南市勞條字第

1081003148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 

      (一)訴願人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4 條規定經裁罰 15 萬元部

分：訴願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81條第 1項規定，撤

銷原處分。 

      (二)其餘部分：訴願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

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二十案：審議國際有限公司因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，

不服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108年 10月 4日南市勞就字第

1081132917B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二一案：審議何即臺南市私立家庭托嬰中心因違反勞動

基準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108 年 11 月 11

日南市勞安字第 1081281904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81條規定，撤銷原

處分，並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1 個月

內，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第二二案：審議何即臺南市私立家庭托嬰中心因違反勞動

基準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08 年 11 月 27

日南市社兒字第 1081353955B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8款規定，

不受理其訴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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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三案：審議王因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事件，不服

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8 年 10 月 23 日南市衛食藥字第

1081080830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2款規定，

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二四案：審議許因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事件，不服

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8 年 10 月 15 日南市衛食藥字第

1080175493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2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二五案：審議來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事件，不服臺

南市政府衛生局 108 年 10 月 2 日南市衛食藥字第

1080170611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二六案：審議林因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

衛生局 108年 11月 13日南市衛國健字第 1080195796

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81條規定，撤銷原

處分，並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1 個月

內，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第二七案：審議吳因土地增值稅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財政

稅務局 108年 11月 22日南市財佳字第 1082809865號

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二八案：審議杜因契稅及房屋稅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財

政稅務局佳里分局 108 年 9 月 16 日南市財佳字第

1082710186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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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二九案：審議黃因違反停車場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交

通局 108 年 10 月 28 日南市交停管字第 1081214221A

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3款規定，

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三十案：審議羅因違反停車場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交

通局 108 年 10 月 16 日南市交停管字第 1081193335A

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三一案：審議朱因違反使用牌照稅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

府財政稅務局 108 年 10 月 21 日南市財局字第

1083175650號復查決定書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108年

7 月 8 日南市警交字第 SX0907036 號舉發違反道路交

通管理事件通知單、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108年 8月 23

日南市交裁字第 1080998780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 

      (一)訴願人不服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108 年 10 月 21 日

南市財局字第 1083175650號復查決定書、臺南市政府

警察局 108 年 7 月 8 日南市警交字第 SX0907036 號舉

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部分：訴願無理由，

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      (二)訴願人不服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108年 8月 23日南市交

裁字第 1080998780 號函部分：訴願程序不合法，爰依

訴願法第 77條第 8款規定，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三二案：審議王因車輛移置保管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警

察局永康分局 108 年 11 月 19 日移置保管車輛行為及

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06年 8月 15日拍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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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輛行為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2款規定，

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三三案：審議胡因違反市區道路條例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

府工務局 108年 10月 5日南市工養二字第 1081136451

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三四案：審議許因違反醫師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衛生

局 108 年 11 月 13 日南市衛醫字第 1080187691A 號裁

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三五案：審議林即林眼科診所因違反醫療法事件，不服

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8 年 10 月 7 日南市衛醫字第

1080172754A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三六案：審議徐因繳納土地使用補償金及地價稅事件，不

服臺南市政府地政局所為之處理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8款規定，

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三七案：審議祭祀公業因耕地三七五租約事件，不服臺南

市麻豆區公所 108 年 10 月 21 日麻所民字第

1080728850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8款規定，

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三八案：審議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都市計畫法事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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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服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8 年 11 月 14 日南市都

管字第 1081325192號函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三九案：審議蕭因急難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安定區公所

108年 9月 6日所社字第 1080620651號函、108年 10

月 16日所社字第 1080694065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 

      (一)訴願人不服 108年 10月 16日所社字第 1080694065號

函部分：訴願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      (二)訴願人不服 108年 9月 6日所社字第 1080620651號函

部分：訴願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2款規

定，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四十案：審議邱因註銷社會福利身分資格並追繳溢領補助

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永康區公所 108年 10月 9日所社會

字第 1080695347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四一案：審議王因低收入戶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東區區公所

108年 11月 18日南東社字第 1080801118號函，提起

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四二案：審議史因中低收入老人改善住宅設施補助事件，

不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08年 9月 17日南市社老字第

1081089730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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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三案：審議黃即大旅社因違反發展觀光條例事件，不

服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08 年 10 月 17 日南市觀業

字第 1081192186A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 

第四四案：審議吳因拆屋補償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財政稅

務局有應作為而不作為情事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8款規定，

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四五案：黃、黃、黃、黃等 4 人因違反市區道

路條例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8 年 10 月 30

日南市工養一字第 1081252161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6款規定，

不受理其訴願 

 

 


